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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中小企业声明函

（一）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河南农业职业学院的河

南农业职业学院食品类专业虚拟仿真资源建设项目 A包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

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

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气质联用仿真软件（pc 版）、原子荧光光度计仿真软件（pc 版）、液质

联用仿真软件（pc 版）、离子色谱仪仿真软件（pc 版）、毛细管电泳仪 3D 仿真

软件（pc 版）、紫外-可见吸收仿真软件（pc 版）、分子荧光光谱仪仿真软件（pc

版）、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软件（pc 版）、火焰原子吸收仿真软件(安捷伦

AA 220)（pc 版）、电子鼻虚拟仿真软件（PC 版）、电子舌虚拟仿真软件（PC

版）、液相色谱 3D 仿真软件 V1.0（大赛专用软件）、虚拟食品厂区设计和生产

线组配虚拟仿真软件（pc 版）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；制造商为 北

京欧倍尔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，从业人数 152 人，营业收入为 10770.653909

万元，资产总额 13601.84042 万元，属于中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

企业）；

2. 致病菌沙门氏菌检验 3D 虚拟仿真教学服务系统（大赛专用软件），属于

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；制造商为东方仿真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，从业人数

79 人，营业收入为 2382.9092 万元，资产总额 3912.1915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

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3. 食品第三方检测业务模拟实训系统、1+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等级证书虚

拟仿真考核软件（食品中抗坏血酸的测定虚拟仿真）、1+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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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证书虚拟仿真考核软件（食品中果糖、葡萄糖、蔗糖、麦芽糖、乳糖的测定）、，

1+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等级证书虚拟仿真考核软件（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

酵母计数）、1+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等级证书虚拟仿真考核软件（水果和蔬菜中

500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）、1+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等级证书虚拟

仿真考核软件（食品中苯甲酸、山梨酸、糖精钠测定）、1+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

等级证书虚拟仿真考核软件（食品中铅含量的测定）、1+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等

级证书虚拟仿真考核软件（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）、1+X 食品检验管

理职业等级证书虚拟仿真考核软件（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、有机氯、拟除虫菊酯

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）、1+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等级证书虚拟仿真

考核软件（食品中瘦肉精类兽药残留的测定（动物源性食品中β-受体激动剂残

留检测））、1+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等级证书虚拟仿真考核软件（HACCP 体系审

核）、1+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等级证书虚拟仿真考核软件（ISO9001 质量管理体

系审核）、1+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等级证书虚拟仿真考核软件（SC 许可审核）；

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、制造商为中检邦迪（北京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，

从业人数 20 人，营业收入为 119.96 万元，资产总额 136.13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

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4. 食品合规管理教学资源库及 1+X 食品合规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系统，

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；制造商为烟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从

业人数 210 人，营业收入为 3655.42 万元，资产总额 4985.42 万元，属于中型企

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5. 食品 3D 打印机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；制造商为长兴时印科技

有限公司，从业人数 33 人，营业收入为 2800 万元，资产总额 690 万元，属于小

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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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食品类专业虚拟仿真资源建设项目 A包，属于软件和

信息技术服务行业；我公司河南矩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数 10 人，营业

收入为 30.246 万元，资产总额 29.9657 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

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型企业的分支结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

也不存在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河南矩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3 年 08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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